
中国计算机学会专业委员会评估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学会专业委员会（下面简称专委会）的工作，促进专委会的发展，

提升专委会学术影响力和其所在领域的影响力，表彰激励优秀专委会，根据《中国计算

机学会章程》及《专业委员会条例》制定本办法。本办法包括对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所属专委会基本要求的评估和对专委会评优两部分。 

评估和评优项目 

第二条 评估。专委会评估项目分三部分共 10 项。 

一．工作规范性 

1．遵守学会规章 

专委会及其委员遵守学会规章和相关规定。 

2．学术活动对会员优惠。 

专委会开展的学术活动按照《专业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明确体现出对 CCF 会员参

加活动时给予优惠。优惠方式要以文字形式在征文通知和参会通知中明确表述，上述文

字应能在 CCF 网站上（包括通过超链接查阅）和学会有关学术刊物上查阅到。对会员

优惠政策要完全落实。 

3．工作会议 

定期召开专委会工作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 2 周内将会议纪要或活动报道提交到学

会秘书处。 

二．学术规范性 

1．学术活动计划的制订 

专委会应在每年 3 月 1 日（按报送到学会秘书处的日期为准）之前提交本年度的学

术活动计划，内容包括：活动名称、地点、日期、承办单位、联系方式、网址、联系人

等。 

2．学术活动计划的实施 

年度学术活动计划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实施，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学会相关规定；

调整或取消学术活动年度计划有充分理由并事先得到 CCF 批准。 

3．学术活动的开放性 

学术活动对学会会员开放，学术活动申办实行按程序公开竞争制。 

4．学术会议论文集出版和会议总结 

学术会议论文集（或专刊）注明出版机构、文集封面有 CCF 名称、标识及专委会

名称；学术活动结束后一月之内将学术会议召开情况（或纪要）（包括会议征文通知、

参会通知、参会人名单及其他相关资料）和会议出版的论文集（包括电子版本）送交学

会秘书处。 

三．对学会工作的参与及贡献 

1．专题报告撰写及专委会学术影响力 

为学会《CCF 计算机科学技术年度发展报告》、《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等学会出

版物撰写专题报告以及学会事先认可的其它形式的专业报告。报告可以专委会名义撰写，



也可以由专委会组织有关专家撰写。未经专委会明确授权撰写的以个人署名的报告不在

本项考察范围内。 

2．参加学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参加学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学会秘书处在发出活动通知时告知是否为必选。仅考

察必选部分）。 

3．对学会的其他贡献 

为学会的发展和建设所做的工作，包括向学会提出建议，学会的采纳情况，参与学

会的其他重要工作等。 

第三条 评优。对表现突出的专委会可评为优秀专委会。对优秀专委会考察项目如

下： 

1. 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专委会举办的学术活动学术水平高，在业界具有影响力，

专委会的学术工作具有特色； 

2. 对 CCF 的贡献。在参加学会组织的活动、协助学会发展会员、提出建设性建议

方面及在推动学会及专委会发展方面做了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3. 参与国际合作。专委会和国外同行组织有交流或有合作关系（经常务理事会认定

的不适宜开展国际交流的专委会除外），拓展了学会的合作空间，扩大了学会的知名度。 

评估程序 

第四条 评估时间。评估工作每年进行一次，于次年 1 月份进行。 

第五条 评估机构。评估工作由每年组成的学会评估工作组负责完成。 

1. 评估工作组由不少于 11 个评委组成，其中：正副秘书长 1-2 人，常务理事 2-3

人（通过抽签决定）；学术工委 1-2 人，专委工委 1-2 人；专委会代表 4-5 人，会员代

表 1-2 人。专委会代表和会员代表应来自不同专委会。评估工作会议由秘书长或其委托

的常务理事主持。 

2. 专委会参与评估。每个专委会可推荐一名代表参加评估工作。如果申请参加评估

的专委会数超过所需人数，则通过抽签决定参评人选，抽签工作在秘书长监督下由会员

部完成。如报名人数不足所需人数，由秘书长邀请专委会代表参加。未参加过评估工作

的专委会有参加评估的优先权。专委会代表参与评估工作时，需回避对其所在专委会的

评估。 

3. 会员代表参与评估。高级会员可自荐报名参加评估工作，但其连续会籍时间不少

于 2 年。报名人数超过所需人数时通过抽签确定人选，抽签方式同上条。如报名人数不

足所需人数时，由会员部邀请会员代表参加。 

第六条 根据专委会报送材料，学会秘书处按评估项目进行统计汇总，提交评估工

作组，评委根据各专委会实际情况投“通过”或“不通过”票。 

第七条 专委会得“通过”票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二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评估工

作组对各专委会给出评估意见或建议。 

第八条 属于下述情形之一的专委会，其评估结果为不合格，不再按照相关流程评

估： 

1．有严重违反学会章程或条例规定的行为； 

2．在评估前未提交任何该专委相关数据或材料； 



3．委员构成不满足《专业委员会条例》规定； 

4．连续二年未开展学术活动（以报送到 CCF 秘书处的材料为准）； 

5．未按照《专业委员会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换届选举。 

 

 

 

评优办法 

第九条 评优资格。参加评优专委会符合需要满足以下必要条件： 

1. 专委会申请。 

2. 本年度工作评估“通过”票达到五分之四。 

第十条 参评专委会可通过现场或网络视频的形式进行陈述。 

第十一条 评委根据专委会报送材料和学会对专委会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对各专委会

评分，满分为 10 分。每个专委会得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而后求和并除以打分人数

即为该专委最后得分。优秀专委会的数量不超过学会专委会总数的六分之一。 

取得评优资格的专委会的代表在为所在专委会投票时回避。 

第十二条 年度单项奖。评估工作组可根据专委会情况评出专委会年度单项奖，单

项奖有五项：综合进步奖、学术产业合作奖、国际合作奖、特色活动奖和年度特别奖。 

如没有专委会符合条件，单项奖空缺。已评为优秀的专委会不参加单项奖的评选，

不合格专委会不具有参评单项奖资格。 

评估结果的确认及公布 

第十三条 评估工作完成后，学会将评估结果通知专委会。专委会如对评估结果有

异议可在通知日期起的 7 个工作日内向学会秘书处提出异议。学会秘书处将评估结果及

专委会申诉材料报常务理事会审议，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常务理事会制定和修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注：本办法于 2006 年 6月 3 日常务理事会制定。 

第一次修订：2007 年 4月 21 日常务理事会通过。 

第二次修订：2009 年 6月 20 日常务理事会通过。 

 


